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谢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胜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高君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９８８

，

５８５

，

５０１．６９ ９５２

，

４９４

，

２８９．００ ３．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５０

，

３８９

，

０４９．０３ ４６１

，

９１８

，

５７９．８１ －２．５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

，

５３７

，

０９５．３２ －９９

，

１０８

，

９８１．５０ ７４．２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５９

，

６６７

，

５６６．０２ ４２

，

９３７

，

０１７．５０ ３８．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７３７

，

７２１．０８ －４

，

２５１

，

６２９．６０ －１７６．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１

，

９０２

，

７１９．２０ －４

，

２５１

，

６２９．６０ －１７９．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６４ －１．８７

减少

０．７７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 －０．０５ －１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 －０．０５ －１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３１４．５５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９５

，

４２９．９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

，

１１７．３２

合计

１６４

，

９９８．１２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４

，

２１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５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４２ ５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３５

，

１７０

，

１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Ｅｎｅｒｇａｓ Ｌｔｄ．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１８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外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新

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３５

，

０３３ ３．３５ ０

无

０

其他

成大沿海产业 （大连） 基金壹期

（有限合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大连金百城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

合伙）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

能保险产品

２

，

６７２

，

９８１ ２．２２ ０

无

０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７

，

１８９ ０．８４ ０

无

０

其他

张庆雨

３９０

，

２６７ ０．３２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丁荣龙

３５６

，

１５０ ０．３０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曾以刚

２９４

，

３００ ０．２４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０３５

，

０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３５

，

０３３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２

，

６７２

，

９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７２

，

９８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７

，

１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７

，

１８９

张庆雨

３９０

，

２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０

，

２６７

丁荣龙

３５６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６

，

１５０

曾以刚

２９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４

，

３００

陈敏如

２１１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１

，

６５０

深圳前海华霖合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前海华

霖进取一号

２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０

，

０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姜瑜

１９７

，

７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７

，

７３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派思投资的实际控制人谢冰与

Ｅｎｅｒｇａｓ Ｌｔｄ．

的股东

Ｘｉｅ Ｊｉｎｇ

是兄妹，派思投资与

Ｅｎｅｒｇａｓ Ｌｔｄ．

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１０

，

０１０

，

９６１．１７ ４

，

０９１

，

３８８．６１ １４４．６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付融资租赁保证金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２２５

，

４７５．２３

未确认融资租赁损益；

应付票据

４８

，

５２０

，

９６８．００ ２０

，

３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８１％

主要系公司开具给供应商的银行承

兑汇票所致；

预收账款

９

，

６４１

，

７０６．３６ １９

，

７３６

，

５１４．７３ －５１．１５％

主要系对应的预收款业务实现收入；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８３７

，

２９１．３２ ２

，

１３９

，

９２６．９４ ３２．５９％

管理层调整薪酬及同期人员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２

，

８１４

，

４８２．０３ ４

，

９７２

，

９９４．９９ －４３．４０％

主要系缴纳年度预提所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

２

，

３４４

，

６００．１２ １

，

７０９

，

１０５．８６ ３７．１８％

融资规模增加，从而利息计提增加；

其他应付款

６

，

３５９

，

１６１．５０ ３０

，

８５１

，

５６９．７１ －７９．３９％

主要系偿还暂借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３２

，

０６２

，

０２０．７１ １８

，

７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９５％

主要系融资租赁借入款项所致；

长期应付款

４７

，

３０８

，

１０８．８４

系融资租赁融资所致；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５９

，

６６７

，

５６６．０２ ４２

，

９３７

，

０１７．５０ ３８．９７％

油料贸易收入较上年同增加；

营业成本

４７

，

８１９

，

６３９．９３ ２９

，

１６４

，

７９２．１３ ６３．９６％

油料贸易成本较上年同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３

，

５１０．０１ ２５

，

７１８．９２ ６９．１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增值税同比增

加，相应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

加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５

，

０６１

，

８３５．７４ ２

，

８３６

，

６５１．８８ ７８．４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融资规模较上年同

期有大幅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７３７

，

６６８．０５ ２

，

５４５

，

１７０．９０ ４６

，

８５％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增加，相应

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５９４

，

６４３．０２ ４７

，

４２４．８６ －１

，

３５３．８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３７

，

６６３

，

５４１．３８ １６

，

８４０

，

５８５．１４ １２３．６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货物回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２５９

，

８２０．４７ ２

，

１８９

，

２９０．００ －８８．１３％

主要系本期收到中小专项政府补

贴款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４２

，

３８３

，

２０８．８３ １０４

，

１０４

，

６０５．２３ －５９．２９％

主要系本期支付采购款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９

，

９５２

，

９８０．８２ ７

，

２０７

，

７３５．９６ ３８．０９％

主要系管理层薪酬提高及人员增

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

，

１３２

，

２８３．４０ １

，

８４１

，

１０１．０７ ７０．１３％

主要系上年计提所得税及当期应

交税金较上年同期对应的计提及

应交税金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８

，

１９５

，

４３９．７２ ４

，

９８６

，

２５８．９５ ６４．３６％

主要系支付融资租赁保证金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

，

２８４

，

５５１．５２ ２

，

０３８

，

０６３．７３ ３５５．５６％

主要是在建工程等现金支出同比

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６

，

３０２

，

５９２．３１ ２９

，

３１３

，

５７６．１７ －４４．３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短期银行借

款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新增融资租赁融资；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３

，

２６９

，

５４６．９３ ２

，

３８９

，

６２８．１７ ３６．８２％

主要系支付利息较上年同期增

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２７

，

７５２

，

２２８．６８

偿还暂借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11

日起停牌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披

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25)

。经与有关方论证和协商

,

上述重大事项构成了重大资产

重组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

编号

:

临

2016-027),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18

日起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28)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

,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日

,

最近一次进展公告可详见公告编号

:

临

2016-046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上市公司对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已初步完成

,

后续将同各中介机构签署正式服

务协议。公司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

组织中介机构对重组方案进行

论证

,

并对标的企业开展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工作

,

有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

、股票锁定期限承诺

公司股东派思投资、

Energas Ltd.

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价格做相应调整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

所

持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2

、股票减持承诺

控股股东派思投资承诺

:

派思投资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若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股票的

,

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价格做相应调整

),

在此期限内每年累计

减持比例不超过派思投资所持发行人股票数量的

5%;

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

,

派思投资在减持发行人股份时

,

将按市价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情况的

,

应做除权除息处理

)

的价格进行减持。派思投资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

交易平台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票。派思投资减持发行人股份时

,

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

股东

Energas Ltd.

承诺

:

若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股票的

,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的发行价

(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

价格做相应调整

),

在此期限内每年累计减持比例不超过

Energas Ltd.

所持发

行人股票数量的

25%

。

Energas Ltd.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Energas Ltd.

减持发行人股份时

,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发出相

关公告。

3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承诺

(1)

控股股东增持股票

当下列任一条件发生时

,

公司控股股东派思投资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及《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

,

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①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次日起的

连续

10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

,

应做除权除息处理

);②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次日起的

3

个月内启动条

件被再次触发。

控股股东为稳定股价增持股票时

,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之外

,

还应符合下列各

项

:①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价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②

控股股东单次增持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③

控股股东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上一会计年度自发行人

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20%;④

控股股东单一会计年度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其上一会计年度自

发行人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100%

。

控股股东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

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如果公司股价已不满足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时

,

控股股东可以不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行为。

(2)

公司回购股票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

,

应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关于上市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

上市条件。

公司董事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

,

公司董事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董事会中投赞成票。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

,

该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公

司控股股东派思投资和实际控制人谢冰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公司为稳定股价进行股份回购时

,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之外

,

还应符合下列各

项

:①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②

公司单次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2%;③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

;④

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

资金累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

。

4

、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未来产生同业竞争

,

损害公司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派思投资、股东

Energas Ltd.

分别出具承诺函

,

承诺内容如下

:

(1)

本公司未从事或参与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本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

(2)

在今后的业务中

,

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

如有

)

均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

即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

(

如有

)

均不会以任何形式无论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

任何竞争的业务

,

或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经济组织的权益

,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

得该经济实体、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

(3)

如认定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现有业务或将来产生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公司提出受让请求

,

则本公司所控制的

其他企业应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公

司。

(4)

在认定是否与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

,

本公司承诺按公司

章程规定回避

,

不参与表决。

(5)

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占用、支配公司的资金或干预公司对货币资金的经营管理

,

保证杜绝非

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应按市场

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

派思投资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

不利

用大股东的地位谋求不当利益

,

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冰

日期 2015-04-26

证券代码:603318� � �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47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冰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公司监事田雪、宫卿、王蕾华列席

,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

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同意设立全资孙公司上海派思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控股孙公

司湖南派思中悦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

同意《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实际

经营情况

,

编制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同意对外报出。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318� � �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48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田雪女士召集并主持

,

公司

全体监事参与了本次会议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

(1)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6

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审议意见前

,

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6

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

,

我们保证《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318� � �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49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湖南派思中悦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人民

币

2700

万元。

●

投资标的名称

:

上海派思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人民币

1500

万元。

●

投资标的名称

:

深圳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人民币

150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派思新能源”

)

系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派思新能源根据发展需要

,

拟与湖南中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南派

思中悦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00

万元

,

派思新能源出

资人民币

2700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60%;

拟全资设立上海派思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核准的名

称为准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

全资设立深圳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

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无需经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门

的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

一

)

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

、住所

: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泉北路

42-1

号

1-6

层

2

、法定代表人

:

邱赓屾

3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4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5

、经营范围

:

分布式能源系统项目的投资管理

;

分布式能源系统项目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

合同能源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6

、与公司的关系

:

全资子公司

(

二

)

湖南中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

、住所

: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22

号凯旋大厦

7

楼

701

、

702

、

703

、

704

2

、法定代表人

:

彭庆光

3

、注册资本

: 3080

万人民币

4

、类型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5

、经营范围

:

法律法规允许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交通、能源、通讯、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

;

商务咨询、投

资管理服务

;

建筑材料

(

不含硅酮胶

)

、五金交电、橡胶制品、电梯配件、电子原器件、电光源产品、照明设备、

钢材、机械机电成套设备及政策允许的矿产品的销售

;

中央空调设备采购、销售及服务

;

商品进出口业务

(

国

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

。

6

、控股股东

:

彭庆光

7

、与公司的关系

:

无关联关系。

(

三

)

湖南中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三、

(

拟

)

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

一

)

湖南派思中悦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

、拟成立公司名称

:

湖南派思中悦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4500

万人民币

3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

;

合同能源管理

;

电气技术研发

;

新能源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

;

售电业务

;

区域供冷、供热

;

电力生产。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以工商核准登记的为准

)

4

、股东及出资比例

:

派思新能源出资人民币

2700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60%;

湖南中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出资

1800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40%

。

5

、出资方式

:

货币

6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

设董事会

,

董事会成员为

3

人

,

由股东委派产生

;

设监事

2

名

,

由股东委派产

生

;

设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

二

)

上海派思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1

、拟成立公司名称

:

上海派思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3

、经营范围

:

分布式能源系统项目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投资

与管理

;

合同能源管理

;

电力设备、热力设备租赁

(

不含融资性租赁

);

销售电

;

热力的生产与销售

;

非饮用冷热水

销售

;

物业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以工商核准登记的为准

)

4

、股东及出资比例

:

派思新能源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100%

5

、出资方式

:

货币

6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

不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

,

设执行董事

1

名

,

由股东任命产生

;

设监事

1

名

,

由股东委任产生

;

设经理

1

名

,

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

(

三

)

深圳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

、成立公司名称

:

上海派思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3

、经营范围

:

分布式能源系统项目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投资

与管理

;

合同能源管理

;

电力设备、热力设备租赁

(

不含融资性租赁

);

热力的生产与销售

;

非饮用冷热水销售

;

物

业管理

(

凭资质证经营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

、股东及出资比例

:

派思新能源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100%

5

、出资方式

:

货币

6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

不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

,

设执行董事

1

名

,

由股东任命产生

;

设监事

1

名

,

由股东委任产生

;

设经理

1

名

,

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为派思新能源以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投资成立新公司有助于拓展派思新能源的业务网络

,

深

入开发各地区分布式新能源行业市场资源

,

将增强派思新能源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

进一步推进公司新能

源业务板块的发展。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上述标的公司的设立和经营

,

未来可能会受到产业政策、市场竞争、内部经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

,

存

在一定的项目实施不确定性以及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夏曙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曙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丽

娟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５５

，

０２２

，

５５９．７７ ３２９

，

６３７

，

９００．１７ ３８．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７

，

５４８

，

０１５．２６ ４５

，

７６６

，

２８３．４１ ２５．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５６

，

２５４

，

８５３．４７ ４５

，

２５９

，

３４０．９５ ２４．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９３

，

７７３

，

５４６．９６ －１５８

，

７６５

，

０８９．４６ ４０．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１．１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１．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２％ ４．６７％ －２．７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５

，

３４８

，

３７７

，

０４３．５２ ４

，

３４２

，

０４０

，

７９７．３５ ２３．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０２７

，

８４０

，

８４３．９０ ２

，

９７２

，

６８５

，

６５８．７２ １．８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９

，

０５２．０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６９７

，

１９９．９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９

，

９２２．３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２３

，

３８７．９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８１

，

６７５．８５

合计

１

，

２９３

，

１６１．７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６

，

９０９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夏曙东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９４％ １５９

，

７９５

，

２０４ １５９

，

７９５

，

２０４

质押

１２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北京中智汇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４６％ ４１

，

２１０

，

２２８ ４１

，

２１０

，

２２８

质押

１４

，

９１０

，

１６３

北京建信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５９％ ３６

，

４１５

，

５１８ ３６

，

４１５

，

５１８

紫光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４３％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志平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５％ ２６

，

７９５

，

７５２ １６

，

０９１

，

３２５

质押

２０

，

４５６

，

３２５

赖志斌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５％ ２６

，

７９５

，

７５２ １６

，

０９１

，

３２５

北京电信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２％ １２

，

８１０

，

１５２

夏曙锋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０％ ９

，

３８９

，

７４６ ８

，

９７４

，

３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汇添

富移动互联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８％ ８

，

７２５

，

０１１

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７％ ７

，

５５９

，

６４６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电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８１０

，

１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８１０

，

１５２

张志平

１０

，

７０４

，

４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０４

，

４２７

赖志斌

１０

，

７０４

，

４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０４

，

４２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

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７２５

，

０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７２５

，

０１１

杨浮英

５

，

６２４

，

７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２４

，

７７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４０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４０

，

６６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４

，

４１６

，

２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１６

，

２６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科

技

３０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０７

，

４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０７

，

４８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策

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１２

，

０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１２

，

０１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夏曙东、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夏曙锋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在公司上述股东中，杨浮英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股东。公司股东杨浮英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６２４

，

７７８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５

，

６２４

，

７７８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变动增长

38.72%,

主要因公司之三级子公司杭州鸿泉市场拓展加

快

,

公司规模扩大致使票据结算量增加所致

;

2

、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变动增长

31.00%,

主要因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致使营业收入增加

,

以及本期本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所致

;

3

、期末应收利息较期初变动增长

100%,

主要系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利息收入所致

;

4

、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变动增长

32.85%,

主要因本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

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5

、期末存货较期初变动增长

133.71%,

主要因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

以及本期本公司之孙公

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6

、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变动增长

78.12%,

主要系根据合同约定

,

本期本公司支

付深圳市一二三零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款

920

万元所致

;

7

、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变动减少

84.00%,

主要系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本期将甘

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8

、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变动增加

54.11%,

主要系建设公交电子站牌、出租车媒体所致

;

9

、期末无形资产较期初变动增加

34.60%,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

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10

、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变动增加

67.61%,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之孙公司北大千方

收购北京冠华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

以及本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

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11

、期末预收款项较期初变动增加

176.69%,

主要因本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

以及本公司之

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12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变动减少

37.96%,

主要因公司支付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

13

、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变动增加

77.30%,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之孙公司北大千方收购

北京冠华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

以及本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14

、期末递延收益较期初变动增加

58.25%,

主要系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

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范围所致

;

15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变动增加

183.33%,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之孙公司北大千方收

购北京冠华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

以及本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16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8.04%,

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规模扩大致

使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

17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36.93%,

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规模扩大致

使营业成本增长所致

;

18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98%,

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规

模扩大所致

;

19

、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83.87%,

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规模扩大所

致

;

20

、年初至报告期末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42.37%,

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规模扩大所

致

;

21

、年初至报告期末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847.92%,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利

息收入所致

;

22

、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434.75%,

主要系本期项目收款

,

以及

本期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后根据公司坏账政策与其母公司

紫光捷通之间应收款项坏账减少所致

;

23

、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144.56%,

主要系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取

得其联营公司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控制权后将其纳入本期合并范围所致

;

24

、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05.20%,

主要系公司利润增长所致

;

25

、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0.94%,

主要系公司

业务发展、规模扩大

,

本期收款增加所致

;

26

、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38.53%,

主要系根据

公司的业务部署

,

本期对公交电子站牌、出租车媒体的建设投入和公司研发力度的加强

,

以及

本期本公司之孙公司紫光捷通将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

27

、年初至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56.29%,

主要系公司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夏曙东；北京中智

汇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夏曙锋

股东一致行

动承诺

夏曙东、夏曙锋和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夏曙东；北京中智

汇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夏曙锋；北

京建信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吴海；重庆森山投

资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根据本公司与夏曙东等

１１

名交易对方

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重大资产置换及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

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夏曙东、夏

曙锋、中智汇通、建信投资、重庆森山、

吴海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认购的股票，自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

正常履行中

夏曙东；赖志斌；张

志平；夏曙锋；北京

中智汇通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吴海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重组对方中的夏曙

东、夏曙锋、赖志斌、张志平、中智汇通、

吴海承诺购买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２１

，

８８９．９４

万元、

２６

，

８３２．４１

万元和

３１

，

６２８．５１

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

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则夏曙东、夏曙

锋、赖志斌、张志平、中智汇通、吴海将

按照与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正常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夏曙东

股份限售承

诺

认购的千方科技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

份在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正常履行中

浙江浙商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泓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城投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申万菱

信（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太平

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五矿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认购的千方科技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

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５．００％

至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１２

，

５９８．１１

至

１４

，

７８９．０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０

，

９５４．８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品与技术架构，在智能交通信息化多个

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传统业务稳定增长。同时，公司稳步推进新业务，

新老业务协同对业绩的促进初见成效。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３７３／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３７３／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３７３／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法定代表人:

夏曙东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6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

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夏曙东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65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0:30

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唯实大厦

9

层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由孙大勇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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